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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纤维制品，包括纺织服

装、床上用品、窗帘等，其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切身利益。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和《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已于近日出台，在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将于2026

年7月1日起施行。

办法扩大了适用范围

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将适用范

围从原有的絮用纤维制品、学生服、面料三类产品，扩大

至所有生活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二级巡视员王孝霞介绍，办法

明确了纤维制品禁限用原料要求，禁止用医用纤维性废

弃物、使用过的殡葬用纤维制品等物质加工制作纤维制

品；禁止利用再加工纤维生产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禁

止利用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生产婴幼儿用絮用纤维制

品的填充物、铺垫物，循环再利用的聚酯纤维除外。同

时，办法还明确了禁止作为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填充

物、铺垫物的原料要求。

办法对纤维制品的标识也作出明确规范，例如，利

用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应当在标识中明示

所用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原料；学生服、内衣、婴幼儿纤

维制品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含量、安全类别；非生活用

絮用纤维制品应当在显著位置加注“非生活用品”耐久

性标签警示。

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这一办

法将婴幼儿纤维制品、学生服、内衣、絮用纤维制品等产

品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围绕原料、生产、标识3大关键环

节，推出了更具针对性的监管举措。例如，针对不同风险

等级的产品，办法实施差异化原料禁用管理；在关键环节

上严把控，要求纤维制品生产者、销售者必须建立并执行

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确保质量责任可追溯。对学生服等具

有集中采购、统一使用特点的产品，严格执行供货前送检

制度，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交付。

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明确提出开展纤维制品质量监

测工作。市场监管总局纤维监测中心主任杜跃军表示，

面对新型纤维材料不断涌现的情况，将建立纤维制品质

量安全风险动态评估与预警模型，实现对重点产品、高

风险领域及新型材料的靶向监测。特别是对废旧纺织品

循环利用环节、新型功能性纤维材料等潜在风险领域，

建立专项监测模块。同时，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测机

制建设，及时评估纤维制品质量安全风险，推动电商平

台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设定明确的技术红线

在修订《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同时，强

制性国家标准《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也同步进

行了修订。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新国

标主要调整了循环再利用原料在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

上的应用要求，设定明确的技术红线与使用规范，引导

和激励对废旧纺织品进行更精细分类和更高水平的再

生处理，助力循环利用产业链提质升级。

据 新华社

学生服等纳入重点监管

纤维制品新规来了，7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吴一凡）徐州市大学生创业补贴申报

工作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及其法定代

表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租房补贴、经

营业绩奖励及会计代账补贴等多项扶持。申报时间为

2026年1月13日至3月31日，全程实行线上办理。

本次补贴涵盖多项创业成本，旨在切实减轻大学生

创业负担。其中，社会保险补贴面向大学生创办的企业，

对招用毕业5年内普通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按单位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

每名员工最长补贴36个月。对非徐州市区户籍的大学生

创业企业法定代表人，提供每月400元至1000元不等的

租房补贴，最长不超过3年。经营业绩奖励分为“在园企

业奖励”和“优秀毕业企业奖励”：在市级及以上大学生

创业园内经营的企业，按年度营业收入可获得1万元至8

万元奖励；孵化期满后离开园区、仍在市区纳税且年度

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可获8万元奖励。贸

易、培训、餐饮、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类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不纳入奖励范围；年营业收入超1亿元的企业不再

给予奖励。此外，入驻市级及以上创业孵化基地的大学

生企业，若通过基地签约的代账机构服务，可享受每月

400元代账服务费的分级补贴，最长不超过3年。

据了解，社会保险补贴、租房补贴及会计代账补贴

的所属期为2025年7月至12月，业绩奖励的核算年度为

2025年全年。申请人需使用谷歌浏览器访问徐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网，进入“业务工作”栏目下的“大学生

创业专项”，注册或登录单位账号后，在“大学生创业管

理”模块中选择对应补贴项目进行申报。

“十四五” 期间，全市创业带动就业54.54万人，以

“真金白银”为初创梦想保驾护航———累计为创业企业

发放各类创业补贴、贷款贴息7.18亿元，支持离校5年内

高校毕业生创业2.04万人。此次创业补贴政策延续了徐

州市对大学生创业的持续支持，通过降低社保、租房、代

账等经营成本，鼓励青年人才留徐来徐创业发展。相关

部门提醒，符合条件的企业应注意申报时限，提前备好

劳动合同、缴费证明、营业收入审计报告等材料，确保信

息真实准确，按时完成线上申报。

徐州大学生创业补贴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张瑾）近日，徐州市第三批非

遗工坊名单公布，共有9家单位入选。截至目前，徐

州已拥有省级非遗工坊7家、市级非遗工坊35家。

徐州市第三批非遗工坊认定的牵头企业

和依托非遗项目分别是：江苏香道食品有限公

司红喜蛋习俗、徐州旺宾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沛宫宴、徐州市逸鹤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徐

州“东坡肉”制作技艺、徐州御众堂母婴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热膏祛痛法制作技艺、徐州市手

创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云龙编结、徐州贯男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徐州香包、巧媳妇手工坊丰县

钩编技艺、徐州香醅酒业有限公司蒸馏酒传统

酿造技艺、苏茸生物科技发展（徐州）有限公

司灵芝制作技艺。

非遗工坊是指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

统手工艺，开展非遗保护传承，依法注册或登

记的经营主体和生产加工点。市文广旅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省、市级非遗工坊的评选和创

建，不仅有力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

展，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动力。未来，将继

续深化非遗资源的挖掘与利用，进一步展现非

遗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与

弘扬。

徐州市第三批非遗工坊名单公布

9家单位入选

网络应聘受到不合理条件限制？在线求职

遇到“招转培”“培训贷”？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网络平台招聘

类信息发布的通知，进一步规范网络招聘秩序。

围绕加强网络招聘服务许可管理，通知要

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或

网络平台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发布等网络

招聘服务，应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各

地将组织辖区内网络平台加强招聘信息发布排

查，对违法违规发布招聘信息的，采取相应行政

监管措施，责成有关网络平台及时警示提醒、撤

销删除、限制功能、暂停或终止服务。

根据通知，招聘服务类账号发布招聘信息

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

歧视性内容，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在户籍、地

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

件，不得以高薪、保录等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

得假冒专家权威进行引流，不得以人力资源测

评、就业指导咨询等名义变相发布招聘信息。

通知严禁欺骗、误导求职者签订 “招转

培”“培训贷”协议，参与传销、网络赌博、电

信诈骗等违法行为，并明确网络平台应建立健

全风险识别模型，加强招聘信息发布动态监

测，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处置。其中包

括：采取弹窗提示、违规警告等措施，暂停或终

止有关服务；对涉案、涉诈电话卡关联账号进

行核验，采取限期改正、限制功能等处置措施；

建立投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建立异常名录制

度等。

据 新华社

规范网络招聘秩序
五部门联合出手了

苏茸生物科技研学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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